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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店阿布泰14款貨涉違安全例

海關消費者保障科消費品安全課總貿易管制主任
陳國雄表示，海關早前接獲舉報，指一間連鎖集團位
於荃灣和沙田的零售店舖，有多款懷疑違規的沐浴
露、家居清潔劑出售，隨即展開調查，在六間分別位
於金鐘、鰂魚涌、旺角、荃灣和沙田的店舖試購涉案
的14款產品，調查後發現在包裝上的產品資料，全部
沒有標示就安全存放、使用、耗用或處置標示中文警
告或警誡字句，當中12款只附有泰文警告或警誡字
句，另外兩款則有泰文和英文警告的字句。

警告字句須中英文表達
至前日（8日）海關動員100人採取行動，在涉

案連鎖零售集團全港的25間分店搜查，包括金鐘、鰂
魚涌、旺角、深水埗、黃大仙、鑽石山、九龍城、牛
頭角、青衣、荃灣、沙田、馬鞍山、將軍澳、大埔、
粉嶺、屯門和元朗，以及位於荃灣的過萬呎貨倉，檢
獲8805件涉案貨品，零售價由6元至95元，同時拘捕
33歲男董事，他已獲准保釋候查，行動仍然繼續，不
排除再有人被捕。

陳續指，初步調查顯示，涉案產品從泰國進口，
海關將會為有關產品作安全化驗，以確定是否符合相
關安全標準。他說，根據《消費品安全規例》，凡消
費品包裝標記有關安全存放、使用、耗用和處置的警
告和警誡，必須要以中英文雙語表達，要清楚可讀和
放置於消費品、其包裝或穩固地加於包裝標籤，或任
何附於包裝上文件顯眼處，讓消費者容易看到。違反
條例首次定罪可罰款10萬元和監禁一年，其後各次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元和監禁兩年。

海關強烈譴責失實指控
涉案的連鎖零售集團為 「阿布泰國生活百貨」 ，

創辦人為前海關關員林景楠，其連鎖集團網站昨日
Facebook發帖文表示，對海關拘捕相關負責同事感
到非常無奈，認為相關的檢控程序是極端；而其他
「黃店」 亦刻意把阿布泰產品涉違法事件政治化，發
起網上聲援。

海關昨日透過政府新聞處發
稿，指對於有人惡意誣衊海關，
指稱對案中商戶所採取的執法行
動為 「打壓」 ，海關強烈譴責有
關失實指控。海關會繼續一切所
需行動，如發現任何涉嫌違規情
況，必定會果斷執法。

黃店 「阿布泰國生活百貨」 （簡
稱 「阿布泰」 ）漠視產品安全標籤，
涉違反《消費品安全條例》。海關前
日（8日）動員逾百人搜查 「阿布泰
國生活百貨」 26間門市及倉庫，檢獲
14款、共8805件懷疑違規沐浴露、
家居清潔劑和衣物漂白劑，涉案貨品
包裝上未貼有中文及英文警告或警誡
字句，涉嫌違反《消費品安全條
例》，行動中檢獲貨物總值約40萬
元，一名33歲男董事被捕，搜查行動
仍然繼續，不排除再有人被捕。

無貼警告字句 海關搜26門市倉庫拘男董事

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文）
突發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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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店博同情 食人血饅頭生意升仍申保就業捱批
「 黃

店」 阿布泰
涉嫌違反商
品《消費品

安全條例》，被海關在多間
店舖檢走8805件，總值40萬
元貨品。商店違法，經營者
竟在fb帖文把事件上綱上線，
描繪成政治事件。隨即有
「黃絲打手」 留言，聲稱要
「報復式支持」 ，個別忠粉

更即時掃貨，某阿布泰分店
居然出現購物人龍。

「黃店」 龍門冰室執完
一間又一間，近日又傳某分
店日內執笠，有連登仔趁復
活節長假期，約埋 「女神」
撐黃店，竟發現 「龍門」 不
僅收費超貴，侍應阿姐鬼拍

後尾枕稱： 「冇生意先執
嘛，而家有你哋支持咪繼續
囉，記得多啲嚟喇！」

所謂橋唔怕舊，最緊要
受， 「黃店」 不斷賣慘博同
情，目的是利用 「黃絲」 的
政治取向，打劫 「黃絲」 錢
包。香港確實存在 「黃就是
腦殘」 的人，竟然自動獻身
送錢上門，類似情況屢見不
鮮。

店舖經營出問題執笠，
售賣違法商品被拘捕，與所
謂政治根本不沾邊。 「黃
店」 只是利用別人同情心發
財，生意失敗，同樣拉閘關
舖走佬。迷信 「黃店」 ，受
傷害的只是 「黃絲」 ，誰在
食人血饅頭？

透視鏡

蔡樹文

▲記者發現 「阿布泰」 店員以紙皮箱，堵
塞擺放家居清潔用品的範圍。

▼

﹁阿
布
泰
﹂
被
海
關
檢
獲
懷
疑
違
規
產
品
後
照

常
營
業
。

阿布泰在疫下銷售的生活用品生
意不跌反升，卻申請政府保就業計劃
補貼，被其他黃店譴責無骨氣。去年
6月政府推出保就業計劃，第一批名
單中 「阿布泰（香港）有限公司」 申請
的工資補貼金額高達137萬港元，聲
稱承諾僱用65人。

被外界質疑「無骨氣」
對於阿布泰及一眾黃店一方面罵

政府，卻又鼓吹所謂 「黃色經濟
圈」 ，另一方面卻向政府討金錢資
助，食盡兩家茶禮，被外界質疑 「無
骨氣」 、言行不一致及利用公帑反政
府等。

資料顯示，阿布泰在申請保就業
工資補貼時，全港分店數目只有18
間，至目前已擴增一倍至26間，而且
疫情下銷售生活用品的生意反而有增

無減，更令市民不滿阿布泰申領保就
業純粹為公司利益，一貫攬炒派表面
上 「齊上齊落」 ，暗地裏卻只是 「各
為其主」 的作風，事實上同樣背棄
「手足」 放棄 「攬炒」 ，問政府攞補

貼資助。
除了阿布泰之外，所謂的黃店在

保就業資助名單中，有的更成為計劃
中的 「大贏家」 ，包括壹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旗下的《蘋果日報》和若干公
司，就獲得補貼合共近3000萬港
元。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曾就事
件向政府表達不滿，他指黃店公然對
抗政府，但竟仍能獲公帑資助，當局
有需要正視和檢討問題，更須要有政
治把關，而不應純粹從行政角度考
慮。

大公報記者黃浩輝

「阿布泰國生活百貨」 老闆林景楠（見圖）是 「深
黃」 分子，曾公然發表對抗政府言論，早前因參與去年
所謂 「35+初選」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中 「串謀顛覆
國家政權罪」 被警方拘捕，現暫准保釋。

林景楠涉違國安法
過去兩年，林指示旗下店舖響應攬炒派發起的所謂

「三罷行動」 ，更揚言 「寧願損失營業額，也要參與反
修例」 ，惹來市民熱議，質疑林煽動反政府情緒。

去年年中，本港有便利店停止銷售黃媒《蘋果日
報》，林即日撲出來撐「毒果」，表示旗下阿
布泰分店會擺放該報刊販賣，每有顧客購
買阿布泰店內貨品，職員必推銷《蘋果日
報》，宣揚 「黃色經濟圈」 。不過，自阿
布泰去年6月向政府申請保就業工資補貼
後，飽受黃絲質詢林出爾反爾背棄 「手
足」 ，有網民抨擊指 「唔會再幫襯」 。

阿布泰於去年底宣布退出網購業務，

引起消費者強烈不滿，並質疑林現時官司纏身，阿布泰
是否趁機縮減開支，能否繼續經營下去等問題。一名叫
Ricky的網民，在阿布泰Facebook專頁上留言： 「完全
不提供網購就係走回頭路，現在都是mobile first，你
只搞個網頁當然差啲」 ；另一網民Lily說： 「你哋嘅分
店同我屋企相隔都幾遠，所以到而家我都冇幫襯過你
哋」 。

《大公報》早前曾報道多間黃店抵制 「安心出
行」 ，呼籲顧客填寫資料而非掃描二維碼，如黃店 「開
餐Dine inn」 的店員不會查閱及核對食客手寫的資料；

黃店 「光榮冰室」 在 「安心出行」 二維碼
旁貼上寫有 「我哋已失去權利唔貼，而你
哋仲有權利唔掃」 等告示。

此外，黃店 「火鍋撚」 屢違《食物業
規例》而被暫時吊銷牌照14天。今年農曆
新年更有黃店 「初見」 盆菜貨不對辦兼
「呃秤」 ，魚蛋代替鮑魚。

大公報記者黃浩輝

黃店屢爆違規呃消費者醜聞

▲海關展示部分涉違反《消費品安全條
例》的貨品。

一違法，就扮被打壓

龍眠山

犯法就是犯法，犯法就要受到懲
罰。海關近日對阿布泰國生活百貨採
取執法行動，原因是涉嫌違反《消費
品安全條例》，這同該公司是否 「黃
店」 沒有任何關係，與所謂政治 「打
壓」 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根據有關法律，所有商家必須就
出售商品的存放、使用或處置標示雙
語警告或警誡字句。但海關抽查的阿
布泰貨品中，大多只有泰文字句，少
數有英泰字句，並沒有中文版本，違
法事實清楚，海關執法是其職責所
在。阿布泰無可抵賴，但將事件輕描
淡寫為所謂 「疏忽」 ，又說對海關出
動逾百人及執法程序感到 「詫異」 云
云，無非是想套上 「被針對」 的標
籤。動輒以 「打壓」 說事，這是攬炒
派的慣招，也是爛招。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黃店」 難
道就有豁免權？更何況，阿布泰的老
闆林景楠曾為海關關員，甚至可能曾
參與過執法行動，不可能不知道法律
規定，豈是一句 「疏忽」 就可以輕易

卸責的呢？海關出動逾百執法人員，
是因為阿布泰有25間門市及一間倉
庫，而涉及的貨品種類多，但平均到
每個分店的執法人員不過4至5人，是
再正常不過的事。阿布泰的所謂 「感
到詫異」 ，才是令人 「詫異」 。

阿布泰的 「撐黑暴」 立場鮮明，
也是所謂 「黃色經濟圈」 的一員，其
違反《消費品安全條例》，最受害的
其實是黃絲消費者。海關執法固然是
一視同仁，但客觀而言，也是維護
「黃絲」 消費者權益。阿布泰戾橫折

曲，將海關正常執法行動抹黑為 「打
壓」 ，企圖博支持者同情，將一樁犯
法醜聞變成促銷行動，誘使黃絲加大
消費以示支持，且不說有沒有良心，
「營銷手段」 確是一流。

「搵黃絲笨」 的不限於阿布泰，
「黃店坑黃絲」 早已是常態。然而，

黃絲一邊 「吐槽」 ，一邊神差鬼使般
地繼續以真金白銀撐黃店，可以說，
黃絲的盲撐，撐出害人
害己的怪胎。

▼

陳
國
雄
表
示
涉
案
的
14
款
產
品
，
12
款
附
有
泰

文
警
告
或
警
誡
字
句
，
另
外
兩
款
則
有
泰
文
和
英

文
警
告
字
句
，
但
並
無
中
文
警
告
或
警
誡
字
句
。

夏博義玩火必燒着大律師公會
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肆意攻擊

抹黑香港國安法，遭到輿論猛烈批評
後，曾經 「老實」 了一陣子，近日又
忍不住冒出頭來，今次是針對中央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妄言設立審查委員
會有違 「人權法」 云云。夏博義的言
行再次證明，大律師公會已經淪為與
中央對着幹的政治組織。

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
一及附件二，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
國者治港，這是中央事權，也受到大
多數香港市民的支持。然而，攬炒派
抓狂了，外部勢力不高興了，他們極
盡抹黑之能事。一向 「聞笛起舞」 的
大律師公會肯定會表態配合。果然，
夏博義終於按捺不住了，以大律師公
會主席的身份發表煽動性政治言論，
足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夏博義披着 「人權大狀」 的外
衣，動輒以 「人權法」 說事，他想以
此否認中央對香港的憲制權力，可謂
不自量力和無知，因為 「一國兩制」
源於國家憲法與香港基本法，而不是

什麼 「人權法」 。再說，對候選人實
行資格審查制度正是國際慣例。在夏
博義的老家英國，就對選舉資格和選
舉監督安排有明確規定，政府也設有
選舉委員會監督選舉，若候選人存在
重大法律或品行問題，將失去參選資
格。有統計顯示，自1949年至今，英
國有53名下議院議員由於捲入各種醜
聞而被停職，這說明英國嚴格執行資
格審查制度。夏博義本人曾當選英國
牛津地區的議員，對資格審查肯定不
陌生。請問夏博義，英國實施資格審
查有沒有違反 「人權法」 ？對香港資
格審查大放厥詞，對英國的審查卻視
為理所當然，是不是雙重標準？

香港這些年亂象不斷，原因之一
是選舉制度存在明顯漏洞，缺少資格
審查，否則，一個英國人憑什麼當選
位高權重的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如
果坐在英國大律師公會主席位上的是
一名外國人，英國人會怎麼看？

夏博義不僅是英國人，而且是英
國一個反華政黨的黨員，他宣誓效忠

的是英國，而不是中國香港特區。夏
博義抹黑國安法、攻擊中央，是其政
治立場使然，不足為奇。令人奇怪的
是，為什麼香港的大律師公會一再選
舉這樣的外國人出任主席，令公會淪
為反中亂港的平台？本應是專業組織
的大律師公會近年嚴重政治化，幾乎
是逢中必反，逢特區政府必反，更因
包庇黑暴而聲名狼藉。一個喪失專
業、立場偏頗的大律師公會，不可能
獲得公眾認同及中央信任，其法定權
力及角色，也必然需要作出調整。

不錯，在夏博義言行引發眾怒
後，大律師公會曾發表一紙聲明，指
夏博義所言是個人意見，不代表公
會，企圖撇清關係。然而，夏博義一
日是公會主席，一日就代表公會說
話；夏博義與國家為敵，就是公會與
國家為敵，這是無法切割的。

玩火者必自焚。夏博義一再以維
護人權為名，行踐踏法治之實，個人
身敗名裂不足惜，最可悲的是最終將
拉上大律師公會陪葬！


